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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
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研究

——基于沧源县L村的案例分析

茶志强，曾少鸣，祁玉斌

摘要：乡村振兴进程中存在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要破解此问题，不仅要从政策、制度等

外部方面给予农民保障，更要从农民自身发展入手，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西南民族地区的

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同样也面临着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因此，

基于沧源县L村乡村振兴的两个案例，用善治理论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

振兴的六个因素，并提出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责任感；拓宽农民参与渠道，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的路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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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把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指出要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

2021年4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从法律上保障乡村振兴

战略的深入实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再次明确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指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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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振兴”[2]。乡村振兴作为当前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事关农业

农村现代化进程，事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

乡村振兴需要依靠千千万万的农民，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对象。乡村的产业

振兴、文化发展、村庄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等都离不开农民的共同参与，这就要求既要借助外部力量，

更要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进而形成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西南民族地区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

地区，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乡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

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农民文化素质不高以及主体意识不强、受民族传统习俗影响较深等。如何提高

西南民族地区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拓展其参与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度，成了

破解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工作难题的一把“密钥”，这也将为其他民族地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步伐

提供有益借鉴。

二、善治理论视角下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分析框架

善治，也被称为良好的治理，是治理的最优状态。善治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

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俞可平[3]提出善治包含合法性、法治、

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十个重要要素，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

管理过程，善治离不开政府，更离不开公民。邓大才[4]指出，从基层社会或者是从乡村社会视角来看，只

要能够实现“和谐的秩序”就是善治，在实践中不应该追求“最优善治”“最佳善治”，而应该追求“最

适宜的善治”。何哲[5]认为，善治最终是基于个体心理空间对治理状态的普遍的好的评价状态，善治的实

现要至少包括六个层面的治理满足：信仰、自由、信任、公正、秩序以及生存层面。燕继荣[6]则提出善治

理论3.0版，认为善治理论3.0版的主要代表为“公共治理”或“协同治理”理论，要实现善治必须保持

权力和权利的协调性，政府与社会的合作，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共管共治，以实现公共选择和

公共博弈的有效性，政府与民间的互动性。以上观点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都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

达到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最好”的一个局面，不仅注重结果，也注重过程。结合以上观点，乡村振兴

或乡村治理中的善治应包含至少以下五个方面的维度：秩序性、公正性、参与性、成本性、稳定性。所

谓秩序性，就是指善治追求良好的秩序，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方面良好的运行秩序；

公正性是指在整个乡村发展中要有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充分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让广大农民群体享有

公平正义；参与性是指善治要注重基层政府、社会、农民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彼此合作，主要保障好

农民群众的参与权；成本性是指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探索要沿着“最低成本治理”的思路进行，不能将城

市治理的经验和思路照搬到乡土中国中；稳定性则是指良好的秩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基层政府、

社会、农民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低成本的乡村治理发展模式是稳定的，是可持续的。

把善治理论作为整篇文章研究分析的基础，认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是在追求乡村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各方面良好运行秩序的过程，也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个社会治理过程，在这

过程中政府、社会、农民群体之间要有良性互动、彼此合作。因此农民的参与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

条件，如何提高农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农民自身发展水平，其中包含

了农民自身的利益取向、能力素质、责任意识等。利益取向或者价值取向决定着农民参与的意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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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制约着农民参与的水平；责任意识影响着农民参与的程度。二是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外部条件

包括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制约着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水平；还要有畅通

的参与机制，搭建良好的参与平台，进而全方位保障农民参与权益。文章正是基于此框架对沧源县L村农

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两个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力图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探寻出影响西南民族地区农

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因素，进而提出相关优化路径。

三、案例描述：沧源县L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

沧源县M乡L村是一个佤族聚居的少数民族村寨，全村共有554户2 200多人，其中脱贫户294户。自

2019年脱贫出列，2020年通过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现在正接续奋力

推进乡村振兴。L村共有2个农村专业合作社，2022年农户人均纯收入1.08万元，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14
万元。

（一）案例一：L村产业发展案例

发展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沧源县M乡党委政府和村两委都十分重视L村的产业

发展，不仅注重甘蔗、茶叶、玉米等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还积极探索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行“党组织+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模式，培育发展砂糖橘、坚果、火镰菜、鱼蟹水产、中华蜂等项目，产业发

展势头良好。早在2019年，L村就抓住沧源县移民局项目契机，动员农户种植砂糖橘200亩，刚开始大多

数农户都持有怀疑的态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响应村两委的号召，因为之前L村也尝试探索过一些新兴产

业的发展，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农民没有获得实际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如大面积种植土豆、

萝卜、万寿菊等，但因为气候、土壤不适宜，土豆产量低；市场不景气，导致萝卜滞销，造成很多农户

亏损；万寿菊市场价格过低，农户获利太少。2021年，M乡又有一批果树种植的产业发展项目，鉴于之

前的经验教训，L村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进行了前期市场调研，咨询农业技术人员适合种植的果树品种，

再征求老百姓的种植意愿，采取农户自愿报名方式，详细统计农民种植的意愿和种植面积，再上报到M
乡。此次工作得到了大多数农户的积极响应，农民争先报名。下半年共种植火镰菜6 000多棵、坚果5 000
多棵、芒果1 000多棵。如今，砂糖橘长势良好，开始挂果，农民不仅可以吃到自家新鲜水果，剩余的还

可以拿到市场销售，L村又借助消费扶贫项目，稳住了未来的水果销路，保障了农民权益，农民的产业发

展积极性越发高涨。

（二）案例二：L村美丽乡村建设

围绕“美丽中国、绿美云南、醉美临沧”的定位和部署安排，L村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认真

开展“人畜分离、建厕改灶、种花种菜”行动，扮靓村庄形象。一开始，L村召开村民会议，进行广泛宣

传，号召农户积极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做好自己庭院卫生的同时，还要负责周边环境卫生，

在房前屋后种花种菜。但过了一个多月，很少看到农户行动，农民们忙于自家生产，出现“上热下冷”

的现象。为此，L村再次召开村民会议，经过共同商议，确立了“网格管理、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公

共卫生制度，并把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提升等内容写入村规民约，包括公厕打扫、道路垃圾清理、

活动室卫生清扫等，由组长在每个月月底带领组上农户进行一次集体打扫公共卫生行动。此举成效显著，

农民共同参与到了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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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1.自身利益取向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农民的小农意识慢慢发生转变；进入到新时代，农民的

小农意识得到了极大转变，但思想里仍然有小农意识的影子。现阶段就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动机而言，

如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农民更多关注的是能否获取利益，尤其是以经济利益为取向的。凡涉及切身利

益的农民表现尤为积极，如产业发展能对自身有利，农民们会积极争取；但对于切身利益无关的一些村

级事务，农民关注很少，积极性低，甚至是不愿意参与，如让他们自觉打扫自家周边的公共卫生环境，

缺乏“利益驱动”，农民就不会主动行动。因此，农民的自利性是影响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

一个因素。

2.自身能力素质

乡村振兴中农民作为主体，要想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需要充分考虑其综合能力。西南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滞后，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不高，普遍是初中文化水平及以下，有参与乡村振兴

的意愿和想法，但在现实中往往缺乏参与的能力，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如让他们提出村庄发展

规划、产业发展建议时，农民们不能给出一些具体的、具有前瞻性的建议或意见。此外，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深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大量向城市转移，留在农村的大多只剩妇女、老人和留守儿童，这部

分人文化程度更低，特别是年龄偏大的基本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制约了其有效参与乡村振兴的

能力[7]。

3.自身责任意识

责任意识也与农民全方位参与乡村振兴息息相关，责任意识越强，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水平也会越

高，反之就越低。责任意识是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结合了自

身的利益性和对他人的责任意识。利益和情感是参与的原动力，而责任意识把这种参与行为转化为持续

自觉的参与动力。案例二中，L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就是当前西南民族地区农民责任意识

较低的一个表现，L村开始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没有强化农民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但当L村召开村民会议经

过共同商议后，确立了“网格管理、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公共卫生制度，并把美丽乡村建设、人居

环境提升等内容写入村规民约后，由组长带领农户打扫卫生，农民的责任意识就被唤醒，认为打扫公共

卫生从之前自觉自愿行为变成了现在的一种责任与义务，农民的参与水平也随之提高。

（二）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1.产业发展水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性。产业发展作为乡

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自然也就影响了农民政治参

与的广度和深度，一个地区农村产业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就越发达，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也会随之提高，

反之则会降低。此外，在乡村振兴中，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还受到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呈现

出正相关性。村集体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可以通过集体经济盘活现有乡村资源，带动农民增收，改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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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农村公益性事业，甚至可以直接分红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这对于提高

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度有着非常明显的助推效果。案例二就是因为该村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

高，传统产业收入低下，新兴产业才发展起步，制约了整村经济发展水平，2022年农户人均纯收入才达

到1.08万元，农民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缺乏参与热情。另一方面，该村集体经济发

展才刚起步，2022年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只有14万元，还不能为农民发展带来实际利益，集体经济带动

农民致富增收效果甚微。

2.外部参与机制

要让农民广泛参与到乡村振兴进程中，就要有通畅的参与机制，让农民有表达意愿的渠道和平台，

这也是连接农民和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的重要沟通桥梁。只有畅通外部参与机制，才能把农民纳入村级

事务的决策范围之内，做到真正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保障农民的正当权益。在

案例一中，一开始种植土豆、萝卜、万寿菊和砂糖橘没有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把农民排除在了决策范围

之外，造成农民积极性不高，持有怀疑态度，在乡村治理中实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模式。

在2021年，又有一批果树种植产业发展项目时，L村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不仅进行了前期市场调研，咨

询农业技术人员，主要还主动征求了农民的种植意愿，采取农户自愿报名方式，以满足农民合理需求为

出发点，尝试建立“菜单式”服务模式，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参与到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决策过

程中，因此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3.外部权益保障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关系的不均

衡性始终存在[8]。从目前农村发展来看，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就要全力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激发农民

的内生动力，也要统筹好资源的协调配置，坚持构建城乡协同治理网络体系，推动城乡居民的合法权益

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就要求不仅要从经济上促进农村发展，不断吸引和集聚资本、科技、人才、信

息等现代要素流入到农村发展进程中，也要从法律法规和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因为在推进乡村

振兴进程中，难免会发生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事件，遇到此类事件农民如何维权成了影响其参与乡村振

兴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案例一中L村刚开始在尝试探索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大面积种植土豆、

萝卜和万寿菊等，但最终因为气候、土壤因素和市场原因，给农民造成了较大损失，虽然这可以看成基

层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的“试错成本”，但也影响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降低农民对政府和村级组织的信任

度。L村在2019年动员农户种植砂糖橘时，开始大多数农户都持有怀疑态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响应村

委会号召，也正说明了此问题。

五、延伸分析：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优化

（一）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只有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才能不断推动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为农村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要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增强乡村产业聚

合力。现阶段发展乡村产业，就要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依托现有丰富资源，有效盘活乡村资源要素，注

重农村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产业，拓展和培育乡村新产业，延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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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丰富涉农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9]。通过产业富民这个关键，撬动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引导社会

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流入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以乡村

产业发展辐射带动农民致富增收。另一方面，要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建立完善相关利益联结机制。

村集体经济是联结农民利益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探索“党建+合作社+农户”“党建+基地+农户”等发展

模式，对小、散、弱的村集体经济进行合并或重组，优化集体资产结构，盘活闲置的集体资产，建立健

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长效机制。集体经济不仅可以分红使农民直接获利，也可以为部分农民提供就业岗

位，还可以用于村集体的发展建设，通过建立集体经济与农民稳定的利益联结，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振兴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要使农民能够有效参与到乡村振兴进程中并发挥应有的主体作用，这个主体就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

的能力素质。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培训。培训是提升农民素质最直接有效的重要途径，通过培训提高农民

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定期举办农村大讲堂、文化知识宣讲、相关农业农村政策解读，开展农业技术

培训等方式，不仅可以使农民具备农业现代生产生活技能，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激

发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意识，让农民充分了解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和方式途径。另一方面，要

进一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从长远看是提升农民综合素质的根本渠道，关系着农业农

村现代化进程，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只有培养大量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形成持续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因此，要加快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仅

要靠政策支持，也要靠巨大资金投入，更需要激发农民主体力量，发挥新型职业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辐

射带动作用[10]。应实行更加主动、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将新型职业农民纳入乡土人才数据库中，明确职

责义务，让农民培训农民，让农民带动农民，不断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三）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责任感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但这个主体并非分散的个体农民，而只能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如何在新形

势下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就成了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11]。一是要加强党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作用，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带动广大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成立村级乡村振兴领导小

组，明确职责，统筹协调，责任到人，以党建引领带动农民积极性。二是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通过入

组入户、线上线下，用农民惯用的话语体系多样化宣传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让农民明白当前党和政府

的农村工作重点，让宏观政策目标更加具体化，用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唤起农民主人翁意识，营造良好

的乡村治理氛围，激发农民参与热情。三是积极发挥村级各项规章制度的作用。用制度来明确农民参与

乡村振兴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制度的约束引导作用，如建立健全村规民约、产业发展管理制度、村庄规

划建设管理制度、环境卫生制度、乡村治理积分制等，明确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职责，激励引导农民，

增强农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拓宽农民参与渠道，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就要进一步拓宽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搭建好沟通对话的平台，充分发

挥其主观能动性，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治理成果的享有者和成效的评价者[12]。一是发挥现有基层议事制度

作用。主要是完善“一事一议”“四议两公开”等基层议事制度，落实好农民群众的决策权和知情权，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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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把农民群众纳入决策范围之内，破解“集体失语”的困境。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在作决策、执行政策

时，要事先了解农民的意愿，倾听农民心声，不能盲目作决定，这有利于后期政策的顺利施行。从短期

来看，看似提高了决策成本，但从长远来看，能降低决策风险和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成本增加。二是创新

村民议事形式。如增强民主协商制度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提升农民参与和决策的话语权，通过多元主

体广泛参与讨论，实现利益兼容。推动村级组织运用民主协商方式进行决策，明确民主协商议题确定方

式、召开方式、采用协商方式、结果反馈与监督机制等具体流程和内容；支持推广村民议事会、民主听

证会、民主恳谈会等形式。三是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基层政府、村级组织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通过深入走访、实地调研、网络收集意见等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广泛采纳农民的合理意见和建议，

积极回应农民诉求，根据农民的意愿和需求提供农村公共服务，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五）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只有充分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让农民有更深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提升对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信任度。一是牢固树立“以农民为本”的服务理念。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

要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摆脱过去传统管理思想，改变“家长制”作风，以农民发展为核心，把农民利益

放在首位，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在乡村振兴中才能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侵害农民利益事件的发生。二是要

从法律上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水平，加强涉农法律法规的立法调研，提

出更多科学合理的立法建议，进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法律支撑；加强乡

（镇）司法所的建设和法律援助中心的建设，为农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三是从制度上保障

农民合法权益。要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制定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合法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和民主性原

则，广泛征求并充分尊重农民的意见和建议，使村民自治章程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做到合理分

配村民的权利与义务，最大限度保障村民自治权利。此外，还要加强监督机制建设，强化权力制约监督，

不仅要发挥好村务监督委员会的重要作用，还要发挥好群众监督作用，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设立农民相

关维权平台。

六、结语

要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就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实质上也是一个不

断实现乡村善治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农民的参与性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农民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农民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也是乡村振兴的

建设者。因此，我们不仅要从政策、制度等外部方面促进乡村振兴，更要从农民自身发展入手，充分发

挥农民主体作用，形成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在具体实践中要助力推动农村产业发展、提升农民综

合素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拓宽农民参与渠道、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做到多渠道、多方位全面提高

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度。只有发挥好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乡村振兴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的目标也才能够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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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 Optimization for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Southwest Ethnic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L Village in Cangyuan County

CHA　Zhiqiang， ZENG　Shaoming， QI　Yubin

Abstract:There is a problem of farmer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
tion. 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lies not only in providing farmers with external guarantees such as poli⁃
cies and systems but also in the full play of farmers' principal roles with their self-development. South⁃
west China is faced with common and specified problems in it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armers' insuffi⁃
cient participation is the obvious on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wo cas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L Vil⁃
lage, Cangyuan County,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 and with the theory of good governance, we 
find out six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ive optimizing strategies in⁃
cluding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etting up an interest network, improving farmers' 
overall competence and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ized farmers; raising farmers' organizational level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broadens channels for farmers' participation and exert their 
principal roles, and safeguarding farmers'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romoting social fairness and jus⁃
tic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principal role;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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